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第 27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10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2時 

會議地點：本部 216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號 2樓） 

主席：林召集人騰蛟(下午 2時 45分由黃召集人馨慧代理主持) 

紀錄：林亮吟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決  定：確認。 

貳、 介紹本組委員並推選民間召集人。

決  定：推選黃馨慧委員擔任本組民間召集人。 

參、 確認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6次會議紀錄。 

決  定：洽悉。 

肆、 報告案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5屆委員任期期間議案，

報請公鑒（報告單位：秘書單位）。 

決  定：洽悉。 

第二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26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情形報告案，報請公鑒（報告單位：秘書單位）。 

決  定： 

(一) 第 2案、第 5案、第 7案、第 8案、第 9案及第 10案持續列管，餘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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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編號 9：請通傳會依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提報近期 11案媒體檢

舉案之處理情形(包括審查指標)，針對已裁罰之 2案上網公告周知；

並於下次會議前，先行將本案相關資料提供本組委員參考。

(三) 請各機關(單位)依委員意見及行政院性平處意見辦理。

第三案：有關「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進用與專業」案，報請公鑒（報告單

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決  定： 

(一) 請國教署儘速研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

置與人員進用辦法」之修正。

(二) 請國教署依委員意見及行政院性平處意見辦理。

第四案：「跨性別及雙性人(含非二元性別)學生運動員參與 112 年全中運及全大

運試辦實施計畫」，報請公鑒（報告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決  定： 

(一) 請體育署會後將科長口頭報告之「大眾較為關心的爭點」等相關資

料，提供委員參考。

(二) 請體育署研擬檢核機制，檢核國際奧會公告之指南 10個原則之達成

情形。

(三) 本案涉及學生運動員參加全中運及全大運競賽權益，請體育署儘速依

委員意見、行政院性平處意見修正、補充本案計畫之內容，並函知各

參賽單位，避免影響後續報名之時程；另如有提出跨組別參賽申請案

件，審查過程務請遵守保密原則，確保學生權益。

伍、 討論案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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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薛文珍 

案 由：建請教育部修訂大學法相關規定，明文規定大專院校教師面臨生產或育

嬰時，教課時數彈性計算，代課之安排應屬各系所義務支持項目。並全

面檢視相關規定，是否存在其他需要修正之處，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有關大專校院教師請娩假、育嬰假之課務排代部分，請教育部(人事

處)就教師請假規則解釋處理，為有需求之女性教師提供更友善之環

境。

(二) 有關教師娩假或陪產假之外，該學期授課鐘點彈性處理部分，請教育

部(高教司)會同技職司、法制處辦理下列事項：

1. 釐清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第 2條第 6款「授課

時數彈性計算」規定之涵義；並評估將該原則函請各校參考。

2. 研議是否需要修正大學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第二案 

提案人：薛文珍 

案 由：建請針對具公信力的新聞或社群平台，「非使用者主動」而自動跳出色

情文字或影像，或女性挑逗性畫面等，做明文禁止與罰則，提供檢舉平

台並加以宣導，提請討論。 

決  議：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數位發展部及衛生福利部，共同針對新聞或

社群平台自動跳出色情文字或影像，或女性挑逗性畫面等問題，研商

整體性(不僅止兒少)之因應措施，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下午 5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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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發言紀要 

一、報告案第二案 

編號 9： 

※葉委員德蘭

建請通傳會說明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諮詢會議，在性別歧視或性別

刻板印象下之開罰標準。 

※顏委員玉如

建請通傳會提出處理媒體申訴案件成立與否之指標，並針對近期

11案檢舉案進行討論，此指標除開罰外，更多的是社會教育。 

※陳委員曼麗

建請通傳會針對近期 11案檢舉案提本組會議報告，並將足資辨識

身分之相關資訊隱蔽處理。 

※陳委員月娥

建請通傳會針對 11案中，針對已裁罰之 2案上網公告周知；其

餘未裁罰者則隱匿個人資料，於下次會議召開前，先行傳送本組

委員參考，並於會上進行深入討論。 

二、報告案第三案 

※葉委員德蘭

有關進用符合學生之性別需求之人員一節，性別需求之涵義為何?

建請國教署說明；併請國教署提供學生助理人員之相關性別統計

數據。 

※顏委員玉如

(一) 考量案名為「有關提升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進用與專業案」，若

從進用角度來看，建議將學生助理人員之進用人數與特教學生人

數之間的落差凸顯出來；另以學生助理人員專業角度來看，建議

將學生助理人員之專業無法回應學生的照顧需求進行論述，惟本

案國教署之報告係有關學生助理人員勞動權益保障。建議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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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 3個層次進行梳理，釐明本案究為供需之間的落差問題、

人員專業不足問題，抑或勞動權益保障問題。 

(二) 爰具體建議如下：

1. 建議國教署補充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特教學生之性別統計及性

別比例；並提出特教學生在校照顧服務之性別分析。

2. 建議國教署補充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進用資格。

※陳委員月娥

建議國教署與勞動部洽談時，針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僱用方式可

朝非典型勞動型態進行討論，以確保渠等勞動權益。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建議國教署針對本案訂定期程規劃，以利行政院性別平等會追蹤

列管(例如，訂定工作參考手冊等)。 

三、報告案第四案 

※陳委員曼麗

考量本計畫 10個原則包括公平原則、不歧視原則、隱私權等，而

教練、裁判、醫生或選手等相關人員是否已經準備好參與本次試辦

實施計畫，例如選手的心理健康、隱私權保護之相關問題；並請體

育署針對屆時因應媒體報導衍生之問題，說明預為準備之情形。 

※黃召集人馨慧

有關本案計畫指南如何放入實施計畫，以及是否有相關檢核機制，

檢核所提指南 10個原則之達成情形，請體育署說明。 

※葉委員德蘭

(一) 建請體育署會後補充科長提及之「4 個大眾較為關心的爭點」等

相關資料。

(二) 有關本計畫 Q&A之 A1：參照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簡稱 IOC）、

國際疾病分類第 11次修訂本（簡稱 ICD-11），建請將 1.(3)移列至

1.(1)。

(三) 有關本計畫 Q&A 之 A6：建請將 IOC 前補充國際奧林匹克委員

會之文字，即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簡稱 IOC），以利民眾理解。

(四) 有關本計畫 Q&A之 Q10、A10：請將「國際運動總會」之文字前

加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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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附件 6第 2頁：請將「國際運動總會」之文字前加入「各」。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查指南序言中強調「有必要確保每個人，無論其性別認同或生理性

別差異如何，都可以在一個安全、無騷擾的環境中進行運動……在

此過程中，應採取預防措施，以免對運動員的健康和福祉造成傷

害」，因此指南第 1點「包容性」項下「1.4.應考慮跨性別者和性別

差異人群的特殊需求和脆弱性，進一步發展防止體育運動中的騷

擾和傷害的機制」，以及第 7點「首重健康和身體自主權」項下「7.3

體育組織應設法教育教練、管理者和其他隨行人員，以防止對資格

標準的解釋所導致的可能傷害」均已提醒應規劃預防性措施以保

障多元性別群體平等參與運動之權利，爰以下事項建議納入修正

實施計畫，說明如下： 

(一) 提供諮詢與協助管道：可採取專線或建立詢答平台等方式，協助

相關人士取得本案資訊與執行步驟，學生如於申請時遇到阻礙亦

有協助管道。

(二) 提供相關人員輔導教育之資源：

1. 提供輔導諮商服務，協助跨性別學生面對性別認同與體育競賽

之相關議題。

2. 協助各級學校行政人員與教練等相關人士完成「性別平等與多

元性別」相關課程之訓練，以及實施計畫之相關執行做法。

(三) 文字修正意見：備審資料(會議資料第 55頁)，7.「親友對本人行

為、態度和方式之性別認同，任何相關文件，顯示與的性別認同

一致」，應有漏字，建議修正為「親友對本人行為、態度和方式

之性別認同，任何相關文件，顯示與申請者的性別認同一致」。

四、討論案第一案 

※黃召集人馨慧

建議教育部研議相關配套措施，為具專業且規模較小之系所，且有

娩假、育嬰假需求的女性教師，提供更友善的環境。 

※薛委員文珍

考量中小學教師請娩假、育嬰假之課務排代部分已上軌道，但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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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部分，因大學法將許多權責下放各大學處理，若大學未注意本

案女性教師之情形，會讓教師成為最弱勢的一群；因此建請高教司

協助加速解決本案之問題。 

※葉委員德蘭

考量大專校院系所是最了解如何找尋專業之代課教師，教師若有

請娩假、育嬰假之課務排代需求，也可以向系所助教或相關人員提

出。 

五、討論案第二案 

※薛委員文珍

經徵詢許多青年族群之意見，均表示新聞或社群平台自動跳出色

情文字或影像，或女性挑逗性畫面等問題，覺得很困擾；本案問題

不只針對青少年有不良之影響，在性別平等觀點、CEDAW公約下，

建議不只針對兒少上網安全，在成人上網安全部分(包括申訴管道)

之整體規劃也應該更著力。 

※葉委員德蘭

(一) 建議數位發展部補充有關所提接獲民眾檢舉新文或社群平臺自

動跳出色情文字或影像等，與業者溝通之機制。

(二) 建議數位發展部、通傳部及衛生福利部共同討論本案有何可再著

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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